
关于对《关于本区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
办理工作的操作细则》的解读
    按照《闵行区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的实施意见》（闵府规发〔2017〕 3号）和《关于本市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理工作的通知》（沪人社规〔2017〕7号）的文件要求，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关于本区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理工作的操作细则》，旨在进一步做好我区被征地人员落实就业和
社会保障工作，现就该《操作细则》内容进行如下解读：
问题一：被征地人员就业和保障方案包括什么内容？
答：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经依法批准后，由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拟订被征地人员就业和保障方案。其主要内容包括：1、批准征收土地的机关和文号。2、被征收土地的范围和面积。
3、被征收土地所属村组（以下简称“被征地单位”）。4、落实就业和保障的被征地人数（以下简称“被征地人数”），具体为：被征地人数=被征收的集体农用地面积÷征地前被征地单位集体农用地面积×征地前被征地单位中年满16周岁的本市农业人数（含被征地时正在服兵役的战士）。其中，年龄计算以就业和保障方案公告发布日期为时间界限；征地前被征地单位集体农用地面积由相关规划土地管理所提供；征地前被征地单位中年满16周岁的农业人数由相关公安派出所提供。5、办理就业和保障手续的责任单位（以下简称“办理单位”）。6、落实就业和保障以及户籍信息变更登记的具体办法。
问题二：被征地人员就业和保障方案该如何公告？
答：1、就业和保障方案应在被征收土地所在的镇、街道、村予以公告。2、就业和保障方案应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同时公告。3、就业和保障方案的公告期不少于30日。4、就业和保障方案公告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莘庄工业区管委会将就业和保障方案报区人民政府（授权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下同）批准。对就业和保障方案有异议的，由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调查处理。就业和保障内容发生调整的，应再次公告。
问题三：被征地人员如何产生？
答：1、就业和保障方案经区人民政府批准后，由村委会召集村民会议或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决定被征地单位产生具体被征地人员的方案，并报镇、街道、莘庄工业区备案。其中，村民会议或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决定继续适用往年已经形成的被征地人员产生方案的，也应在被征地单位内重新公布，并报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备案。2、被征地单位根据村民会议或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决定的被征地人员产生方案，产生具体被征地人员名单。被征地人员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等信息，需经相关公安派出所确认。
问题四：被征地人员就业和保障核定及办理流程？
答：第一步：办理单位应向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申请核定办理就业和保障的总人数及人员分类等情况，同时提供以下材料：（1）批准征收土地的文件。（2）就业和保障方案的公告。（3）区人民政府批准就业和保障方案的文件。（4）被征地人员名单。（5）被征地人员签署知晓就业和保障方案的确认书。土地部分被征收的村组，签署确认书的被征地人员比例须达到90%以上；土地全部被征收的村组，签署确认书的被征地人员比例须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剩余不愿签署确认书的被征地人员应由办理单位做好就业和保障方案的告知工作。（6）其他相关材料。
第二步：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完成核定后，将核定结果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备案。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受理备案后，按规定出具《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准予备案的通知》、《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备案名册》和《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备案证明》。被征地人员分类以《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准予备案的通知》日期为准。
第三步：办理单位凭上述材料，按照规定及时办理以下事项：（1）在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准予备案的通知》后三个月内到市社保中心闵行分中心一次性缴纳社会保险费和生活补贴费，办理被征地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手续。（2）到区规划土地部门办理被征收土地的建设用地批准书，同时提供《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备案证明》及其他相关材料。（3）到公安派出所办理被征地人员户籍信息变更登记手续，同时提供代为收取的被征地人员《居民户口簿》、被征地人员就业和保障方案的确认书或告知书、《被征地人员办理就业和社会保障准予备案的通知》、《被征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备案名册》及其他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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